沂源县实验中学学生安全信息通报制度
为了加强学生管理，进一步做好学生安全信息通报工作，特制定以下制度。
一、学校应将学生到校和放学时间、非正常缺席或擅自离校、以及身体和心理异常情况等关系学生安全的信息，及时告知其监护人，共同做好学生安全管理工作。
二、每天早晨由班主任负责进行班级学生的晨检工作，把学生到校情况及时上报学校。课堂期间学生出勤情况，由班长记考勤，下课后向班主任通报。 
三、严格学校学生请假制度，凡学生因事因病不能到校，学生或家长应及时书面请假。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缺勤原因，如没有书面请假一时联系不上，可以先报告学校，由学校安排人员联系。学校和班级认真记录，及时汇总，建立档案。
四、班主任或当班教师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应当及时告诫、制止，并与学生监护人进行沟通，以书面文字材料上交存档。
五、如学生无故不到校，班主任要上报学校。及时以电话或其它快捷方式将学生非正常缺席或擅自离校情况，以及学生身体和心理的异常状况等关系学生安全的信息告知其监护人，并做好记录。 
六、学校发生食物中毒、传染病流行、安全事故、刑事事故、学校应及时处理和报告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并积极与相关部门联系与沟通，协助做好相关工作，严防事态扩大。 
七、学生在校一旦发生了安全事故，学校、班主任应及时向学生监护人通报，不得隐瞒。并以书面文字材料将通报的内容、时间、监护人反馈的意见等上交存档。 
八、学生在校期间离开校园，必须有班主任或政教处批准的请假条，将请假条交门卫，并告知学生家长。 
